
股票代码:000504� � � �股票简称:南华生物 公告编号:2015-089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权益变动属国有股东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无偿划转。股份转出方

(

减少

)

为公司控股

股东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

股份转入方

(

增加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

不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收到实际控制人湖南财

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称“湖南财信”

)

《关于无偿划转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函》

,

湖南财

信拟将全资子公司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

以下称“湖南国投”

)

通过信托计划委托湖南

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

79,701,655

股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58%)

无偿划转至湖南财信。

2015

年

8

月

18

日

,

公司收到湖南财信转来的《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无偿划转湖南国有投资经

营有限公司所持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

,

湖南省财政厅批复同意上

述股权无偿划转

(

详见公司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85

、

2015-087)

。具体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划转前直接持股情况 划转后直接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湖南财信

０ ０ ７９

，

７０１

，

６５５ ２５．５８

湖南信托

７９

，

７０１

，

６５５ ２５．５８ ０ ０

2015

年

8

月

20

日

,

湖南财信与湖南国投签署了《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5.58%

股份无

偿划转协议》

,

并于当日转给公司。

二、所涉后续事项

1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

不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

、根据有关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财信编制了《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湖南国投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述权益变动报告书已于同日

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

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1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南华生物

股票代码:000504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

邮政编码:410005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签署日期:2015年8月2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

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其在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涉及的相关事项

尚需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载明的信息和对

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和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国投、本公司 指 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南华生物、上市公司 指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划转 指

湖南国投通过信托方式委托湖南信托持有的南华生物

７９

，

７０１

，

６５５

股份 （持股比例为

２５．５８％

）无偿划转至财信控股

财信控股 指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信托 指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

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

陆小平

注册资本

:33,282.06

万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430000000029591

税务登记证号码

:43010318378058X

成立时间

:1993

年

7

月

20

日

经营期限

:

长期

注册地址

: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1

号

通讯地址

: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1

号

经营范围

:

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与处置

,

企业资产重组、债务重组

,

企业

托管、并购、委托投资

,

投资咨询、财务顾问

;

旅游资源投资、开发、经营

(

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书

经营

);

经营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以上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除外

)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股东名称

: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

: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1

号

电话

:0731-8519699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

湖南国投系财信控股全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

财信控股系湖南省人民政府全资设立的

国有独资公司。

本次划转前

,

南华生物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

本次划转后

,

南华生物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地区永久居留

权

陆小平 董事长 男

５２

中国 中国 否

胡小龙 董事 男

５８

中国 中国 否

石启富 董事、总经理 男

４８

中国 中国 否

谭玉玲 董事、财务总监 女

４４

中国 中国 否

向招明 职工董事 男

３４

中国 中国 否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

亦没有涉及任何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湖南国投持有深交所上市公司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5.58%

股权。除此之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它上市公司中无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批准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本次权益变动

,

是财信控股加强对下属业务板块主要上市公司的管

控力度、实现直接持股的重要举措

,

为财信控股下一步专业化运作、产业化发展创造条件

,

符合

市场化经济运作规律

,

符合湖南省产业布局调整要求和财信控股的整体发展战略。本次无偿划

转后

,

财信控股将直接持有南华生物的股份

,

有利于缩短管理链条、优化管理结构、提高管理能

力和提升管理效率

,

促进产业化发展。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批准程序

2015

年

8

月

17

日

,

湖南省财政厅出具《关于无偿划转湖南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所持南华

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

,

同意湖南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的南华生

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7,970.17

万股股份

(

名义持有人为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无偿划转给

财信控股。

本次权益变动暨无偿划转尚需获得国务院财政部的审核批准。

三、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经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继续增持上市公司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

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划转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信托方式委托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南华生物

79,701,655

股股份

,

占其总股本的

25.58%,

湖南国投为南华生物的控股股东。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

,

湖南国投不再持有南华生物股份

,

财信控股直接持有南华生物

79,701,655

股

,

占其总股本的

25.58%,

成为南华生物直接控股股东。

本次划转前后

,

南华生物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

仍为财信控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方式

: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股权划出方

:

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股权划入方

: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被划转企业

:

南华生物

划转股份数量

:

南华生物

79,701,655

股

划转股份比例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5.58%

划转股份性质

:

流通

A

股

三、本次权益变动股份的限售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南华生物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四、是否存在权利限制的有关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出让方湖南国投持有的南华生物

79,701,655

股股份不存在任何质

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股权划转后是否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

在本次控制权划转

前

,

是否对受让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图等已进行合理调查和了解

湖南国投在本次股权划转后失去对南华生物的控制权

,

但南华生物的实际控制人仍为财

信控股。

本公司在本次控制权划转前

,

已对受让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图等已进行合理

调查和了解

,

受让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

受让人名称

: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

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

王红舟

注册资本

:354,418.89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30000000072720

成立时间

:2001-12-31

经营期限

:

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430103743156460

注册地址

: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1

号

通讯地址

: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1

号

经营范围

:

省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及管理

;

投资策划咨询、财务顾问

;

酒店经营与

管理

(

具体业务由分支机构凭许可证书经营

)

、房屋出租。

股东情况

:

财信控股系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全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财信控股作为划入方的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六条规

定的情形

,

资信情况良好。

六、出让人或者划出方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上市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湖南国投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对南华生物的负债、未解除南华生物为其负债提供担

保的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最近六个月无买卖南华生物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

2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

3

、与本次划转有关的政府批准文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

承诺本报告书无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小平

2015年8月20日

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小平

2015年8月20日

附表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南省长沙市

股票简称 南华生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１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

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

７９

，

７０１

，

６５５

股

持股比例：

２５．５８％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无限售流通股

变动数量：

７９

，

７０１

，

６５５

股

变动比例：

２５．５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湖南省财政厅批准，尚需财政部批准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方案后方可实施

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小平

2015年8月20日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南华生物

股票代码:000504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

邮政编码:410005

签署日期:2015年8月2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

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南华生物持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

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在南华生物中拥有权益。

四、本次转让仍需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对于本次权益变动所涉的国有资产

处置行为的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信控股、本公司 指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南华生物、上市公司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划转

财信控股全资子公司湖南国投通过信托方式委托湖南信托持有的南华生物

７９

，

７０１

，

６５５

股份（持股比例为

２５．５８％

）无偿划转至财信控股

湖南国投 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信托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人民币元

深交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

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

王红舟

注册资本

:354,418.89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30000000072720

成立时间

:2001-12-31

经营期限

:

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430103743156460

注册地址

: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1

号

通讯地址

: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1

号

经营范围

:

省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及管理

;

投资策划咨询、财务顾问

;

酒店经营与

管理

(

具体业务由分支机构凭许可证书经营

)

、房屋出租。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股东名称

:

湖南省人民政府

通讯地址

:

湖南省长沙市湘府西路

8

号

电话

:0731-8999000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

(

一

)

产权结构图

财信控股系湖南省人民政府全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本次划转前

,

南华生物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财信控股的经营范围为

:

省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及管理

;

投资策划咨询、财务顾

问

;

酒店经营与管理

(

具体业务由分支机构凭许可证书经营

)

、房屋出租。目前从事的主要业务为

股权投资、资产管理等业务。

本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

(

单位

:

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总资产

３

，

７８２

，

１７３．８７ ３

，

３１８

，

１５８．０８ ３

，

２６３

，

４３１．９７

净资产

７３８

，

８９８．４８ ８３２

，

１０２．８１ ８１６

，

６１１．９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１４

，

８５８．３８ ６５９

，

９５４．８８ ６４４

，

９６８．８４

资产负债率

８０．４６％ ７４．９２％ ６５．７８％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９８

，

３０１．５３ ２０８

，

３７９．４６ １６９

，

５２５．３９

利润总额

８９

，

２３７．９１ ５８

，

６４９．４９ ４１

，

０２４．３８

净利润

５３

，

７７４．７５ ３３

，

５８５．５２ ２４

，

９４３．０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８

，

０９３．０９ ２６

，

２５８．１９ ２０

，

６４１．９３

净资产收益率

６．２０％ ３．９８％ ３．２０％

注

:

净资产收益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１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０

，

０００ ９６％

从事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的信托业务

２

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３３

，

２８２ １００％

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与处置

３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３

，

５７３ ３７．４８％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

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

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

４

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５

，

０００ ２０％

从事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

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

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５

湖南农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６１．６７％

对符合条件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担保责任进行再担

保和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办理贷款担保，票据承

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

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

６

湖南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

，

２３０ ２８．１２％

对符合条件的融资性机构的担保责任进行再担保以

及办理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

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融资

性担保业务

７

湖南财信工程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５１％

办理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

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融资性

担保业务

８

湖南省长株潭试验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２５％

发放小额贷款及提供财务咨询

９

湖南财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０００ ７０％

从事动产质押典当业务；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务

１０

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０００ ６０％

创业投资，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为创业投资企业提供创业管理及咨询

１１

湖南省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

，

０２０ ６６．２３％

从事贰级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基础设施建

设、棚户区改造的投资

１２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９５％

为企（事）业单位的产（股）权和科技成果的转让交易

提供场地、信息咨询、登记、托管、鉴证服务

１３

湖南湘西财信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投资与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策

划、房屋租赁服务，建筑材料销售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

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地区永久

居留权

王红舟 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否

胡小龙 董事、总裁 男 中国 中国 否

朱德光 副董事长、湖南信托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否

李春芳 董事、工会主席 男 中国 中国 否

易跃进 董事、农信担保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否

王泽建 董事、财富证券监事会主席 男 中国 中国 否

肖吉秋

职工董事、 南华生物监事会主

席

男 中国 中国 否

邓元涛 监事会主席 男 中国 中国 否

胡利安 职工监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周小莉

职工监事、 湖南信托资产管理

部总经理

女 中国 中国 否

周迪三 监事、省财政厅副调研员 女 中国 中国 否

黄志刚 副总裁 男 中国 中国 否

李旭 副总裁 女 中国 中国 否

侯跃 副总裁 男 中国 中国 否

何斌 总裁助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

亦没有涉及任何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其控制的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湖

南省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计间接控制上市公司海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00189.SZ)A

股

2,228

万股

,

占其总股本的

5.44%

。

除上述情形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批准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本次权益变动

,

是财信控股加强对下属业务板块主要上市公司的管

控力度、实现直接持股的重要举措

,

为财信控股下一步专业化运作、产业化发展创造条件

,

符合

市场化经济运作规律

,

符合湖南省产业布局调整要求和财信控股的整体发展战略。本次无偿划

转后

,

财信控股将直接持有南华生物的股份

,

有利于缩短管理链条、优化管理结构、提高管理能

力和提升管理效率

,

促进产业化发展。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批准程序

2015

年

8

月

17

日

,

湖南省财政厅出具《关于无偿划转湖南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所持南华

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

,

同意湖南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的南华生

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7,970.17

万股股份

(

名义持有人为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无偿划转给

财信控股。

本次权益变动暨无偿划转尚需获得国务院财政部的审核批准。

三、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经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继续增持上市公司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

的计划。未来若有增持或处置已拥有的权益的计划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划转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其控制的湖

南国投

(

通过信托方式委托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

持有南华生物

79,701,655

股股份

,

占

其总股本的

25.58%,

湖南国投为南华生物的控股股东

,

财信控股为南华生物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

,

湖南国投不再持有南华生物股份

,

财信控股直接持有南华生物

79,701,655

股

,

占其总股本的

25.58%,

成为南华生物直接控股股东。

本次划转前后

,

南华生物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

仍为财信控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行政无偿划转。

三、本次权益变动股份的限售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南华生物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四、是否存在权利限制的有关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股权划出方湖南国投持有的南华生物

79,701,655

股股份不存在任

何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为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

不涉及资金的交付

,

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用于本次

权益变动的资金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南华生物主营业务或

者对其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若未来财信控股根据发展需要

,

需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时

,

财信控股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依法履

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

资或合作的计划

,

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南华生物或其子公司的

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

划。若未来财信控股根据发展需要

,

制订和实施对上市公司相应的重组计划时

,

财信控股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是否拟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在本次划转完成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若未来财信控股根据发展需要

,

拟对上市公司董事会

成员、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

,

财信控股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依法

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是否拟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

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若未来财信控股根据发展和治理的要求

,

需要调整上市公司公司章程

时

,

财信控股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是否拟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

动的计划。若未来财信控股根据发展的要求

,

需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

时

,

财信控股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重大变化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若未

来财信控股根据发展的要求

,

需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时

,

财信控股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

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其他对上市公司

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若未来财信控股根据发展的要求

,

需实施对上市公司业务

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时

,

财信控股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依法履行相关批

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南华生物仍将保持其人员独立、资产完整和财务独立。本次权益变

动对于上市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并无实质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成

为南华生物的第一大股东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

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南华生物的资产独立于信息披露义务人

,

具有独立完整的经营运作

系统

,

并具备独立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人员、机构和财务核算体系及管理制度

,

具有独立面向

市场的自主经营能力

,

在业务、营销、知识产权等方面皆保持独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013

年—

2014

年

,

财信控股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偶发性关联交易

,

具体情况详

见本报告书“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的具体内容。该等交易均系为支持上市公

司发展而进行的

,

均严格履行了上市公司法定程序

,

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

,

关联董事和关

联股东严格遵守回避制度

,

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专项意见

,

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平、公正、公允

,

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划转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会新增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会严

格遵守有关上市公司监管法规

,

尽量避免与南华生物发生关联交易

,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与

南华生物发生必要的关联交易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市场公允公平原则

,

在其履行上市公

司有关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的基础上

,

以规范公平的方式进行交易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

以

保证南华生物作为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南华生物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

竞争。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

本次划转前

,

财信控股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

2013

年以来

,

财信控股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存在偶发性关联交易

,

具体情况如下

:

(1)2013

年

11

月

28

日

,

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与公司控股股

东签订

<

借款协议

>

的议案》。上市公司与财信控股全资子公司湖南国投签订《借款协议》

,

借款

金额为人民币

2,500

万元。

2014

年

3

月

11

日

,

上市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向

公司控股股东借款的提案》。

(2)2013

年

12

月

23

日

,

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

公司、孙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借款的议案》。

2013

年

12

月

27

日

,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赛迪经纬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孙公司北京赛迪新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孙公司北京载德科技有限公司

分别与财信控股全资子公司湖南国投签订《借款协议》

,

共借款人民币

2,500

万元。

2014

年

3

月

11

日

,

上市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孙公司向控股股东借

款的提案》。

(3)2013

年

12

月

29

日、

2013

年

12

月

30

日

,

财信控股全资子公司湖南国投豁免上市公司孙公司

对其的债务

2,000

万元

,

豁免上市公司子公司赛迪经纬对其的债务

400

万元。

2014

年

3

月

11

日

,

上

市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债务豁免的提案》。

(4)2014

年

4

月

30

日

,

财信控股全资子公司湖南国投决定无条件豁免上市公司对其的债务

1200

万元

(

该债务系依据双方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签署的《借款合同》形成

)

。

2014

年

6

月

16

日

,

上市

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债务豁免的提案》。

(5)2014

年

7

月

11

日

,

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

房屋

租赁合同

>

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

主要内容为上市公司向财信控股租赁位于长沙市城南西路

3

号

财信大厦

13

楼、门牌号为

1303

、建筑面积为

32

平方米的房屋

,

租赁期为两年

,

租赁期租金共计

7.04

万元。

(6)2014

年

11

月

28

日

,

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孙公

司拟向实际控制人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

主要内容为上市公司及其孙公司向财信控股无息借

款人民币共

2,500

万元

,

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

(7)2014

年

12

月

9

日

,

财信控股决定豁免上市公司及其孙公司对其的债务共计

2,200

万元。

2014

年

12

月

29

日

,

上市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债务豁免的提案》。

2013

年—

2014

年

,

财信控股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偶发性关联交易均系为支持上

市公司发展而进行的交易。上述关联交易均严格履行上市公司法定程序

,

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批

,

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严格遵守回避制度

,

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专项意见

,

确保关联交易的

公平、公正、公允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除上述情形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进行任何其他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南华生物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报表净资产

5%

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上

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南华生物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南华生物有重大影响的其

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最近六个月并无买卖南华生物挂牌交易股份的

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

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提示性公告之日

(2015

年

8

月

17

日

)

前

6

个月内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无买卖南华生物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简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简要

(

合并报表口径

)

财务状况

财务简况

(

单位

:

元

)

资产负债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３７

，

８２１

，

７３８

，

７２６．６１ ３３

，

１８１

，

５８０

，

７８７．００ ３２

，

６３４

，

３１９

，

６５５．８８

负债总计

３０

，

４３２

，

７５３

，

９６３．１４ ２４

，

８６０

，

５５２

，

７０３．２３ ２１

，

４６８

，

２００

，

１５７．０７

所有者权益总计

７

，

３８８

，

９８４

，

７６３．４７ ８

，

３２１

，

０２８

，

０８３．７７ ８

，

１６６

，

１１９

，

４９８．８１

收入利润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营业总收入

１

，

９８３

，

０１５

，

２９１．６７ ２

，

０８３

，

７９４

，

５７８．２７ １

，

６９５

，

２５３

，

８７０．６５

营业利润

８７９

，

４１５

，

９３８．４３ ５９０

，

００６

，

９８４．５２ ３８９

，

６７５

，

７５２．２３

利润总额

８９２

，

３７９

，

１１１．２４ ５８６

，

４９４

，

９４７．８３ ４１０

，

２４３

，

７５３．７０

净利润

５３７

，

７４７

，

５４４．５２ ３３５

，

８５５

，

１７５．００ ２４９

，

４３０

，

７８１．１７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负债率（

％

）

８０．４６％ ７４．９２％ ６５．７８％

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２０％ ３．９８％ ３．２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财务报告审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均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湖南分所

审计

,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湖南分所出具的天健湘审

[2015]301

号审计报告

,

财信控股

2014

年的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湖南分所认为

:

财信控股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

公允反映

了财信控股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

,

以及

2014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湖南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

财信控股

2014

年度所采

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

,

与

2013

、

2012

年所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一致。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

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

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

(

一

)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

,

到期未清偿

,

且处于持续状态

;

(

二

)

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

(

三

)

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

(

四

)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本报告书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

,

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

2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

3

、与本次划转有关的政府批准文件及内部决策文件

;

4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更的说明

;

5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6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7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其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说明

;

8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

9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

承诺本报告书无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红舟

2015年8月20日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红舟

2015年8月20日

附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南省长沙市

股票简称 南华生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１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

上

是

√

否

□

１

家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两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 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

７９

，

７０１

，

６５５

股

持股比例：

２５．５８％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 无限售流通股 变动数量：

０

股 变动比例：

０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

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

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湖南省财政厅批准，尚需财政部批准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方案后，方可实施。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红舟

201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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